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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IFANG HOLDING LIMITED

香港主要營業地點變更

十方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的
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已變更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44樓4404室，自二
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起生效。公司電話號碼、傳真號碼及網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 

十方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兼行政總裁  

陳志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志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陳曄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為王寶珠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齊忠偉先生；及李錦榮先生及魏弘先生。


